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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標竿林里服務

113年1月3日原住民身分法修正，保障原民權益

增訂原住民無需改姓，只需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的

傳統名字，也能取得身分，及收養關係存續中、曾拋棄身分者，能取得或回

復身分等規定，落實原住民身分認同權之保障。

解決過去實務問題：

具原住民血統，取得原住民身分要件：

一、過去成年原住民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後就無法回復，此次修正自願拋棄

原住民身分，有1次回復原住民身分的機會。

二、具有原住民血統，但在尚未取得原住民身分時，被非原住民收養，舊法

必須先終止收養關係，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但本次修正後，養子女並

列生父或生母所屬原住民族的傳統名字，可取得原住民身分，不必終止

收養關係。

原住民身分法第3條修正，父或母為原住民，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二、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

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從其姓者，應依同款規定

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一步：核對手上所持國民身分證當事人人貌及基本資料是否相符。

★第二步：查驗國民身分證是否具有各項防偽變造項目。

★第三步：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路申辦服務—國民身分證—國民

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作業，查驗身分證資料是否正確。

國民身分證查驗三步驟

★身分證辨識詳情，歡迎使用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主題資訊／國民身分證專區／

真偽辨識資料查詢：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

/188

辨識國民身分證有三招

第一招:看一看

透光觀察，可見明暗層次分明之玉山

、內政部部徽及台灣圖案水印

身分證正面內政部印信圖案右側

之「透明台灣外形輪廓圖案」，

以手指觸摸有凸起感覺

第三招:摸一摸

第二招:轉一轉

輕轉身分證，可看到照片下方透明

視覺變化裝置有放射狀漸層變化

「台灣」、「蝴蝶」及七彩變化

「TAIWAN」字樣



戶政宣導

在新北市任一戶政事務所辦妥「出生登記、初設戶籍登記」，且母

或父其中一方設籍滿10個月以上（併計基北北桃設籍期間），得於

新生兒出生之次日起 1 年內備妥文件，申請生育獎勵金(第1胎、第2

胎補助新臺幣2萬元，第3胎(含)以上補助新臺幣3萬元)。

新北市生育獎勵金

基北北桃設籍期間合併計算

新北市生育獎勵金

線上申辦QR-code



原中華民國國民經內政部許可喪失我國國籍並取得外國國籍後，如何申請

回復我國國籍？

個案敘述

申辦過程

喪失我國國籍並取得外國國籍者，申請回復我國國籍案

申請人孫小姐經內政部許可喪失我國國籍並取得外國國籍後，現持有外

僑居留證居住於本市樹林區，原向新北市他區戶政事務所申請回復國籍，經

他區戶所查詢孫小姐資料後，告知應備上揭國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規定

之文件，並向現住地樹林戶所提出申請。

樹林戶所受理孫小姐申請回復國籍案之後，即查調相關資料並檢視所備

證件無誤，即將申請案函報新北市政府層轉內政部，經內政部許可回復國籍

後，樹林戶所函知孫小姐，已領取內政部核准函及回復國籍許可證書完竣。

案例分享

適用法條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

「申請歸化、喪失、回復國籍或撤銷國籍之喪失，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為

之，層轉直轄市、縣（市）政府轉內政部許可。」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規定：

「……申請回復國籍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一、有效之外僑居

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二、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設籍在外縣市的李小姐因為身分證遺失，備妥相片、戶口名簿及附有相

片的健保卡就近到樹林戶所申請補領身分證，經受理人員詢問個人資料及透

過輔助辨識系統確認為本人，但檢視其相片非身分證規格，但李小姐無法立

即提供照片更換，受理人員遂向李小姐說明戶所有提供「身分證相片拍照服

務，拍照費用100元」，但無法進行相片修改或數位影像潤飾或補強，數位

相片將直接上傳作為印製身分證使用；李小姐因急需身分證，同意由受理人

員以數位相機為她拍照。檢視拍攝成果時，李小姐表示比使用快拍機拍攝的

效果更好，非常感謝戶所提供拍照服務，協助她順利完成補領身分證。

國民身分證上使用的相片規格是1吋或2吋？還是大頭貼呢？

戶政服務小故事

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可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主題資訊-國民身分證專區-國民身分證相

片規格」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187查詢。

繳交數位相片

依規定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當事人應

繳交最近2年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

鏡，眉、眼、 鼻、口、臉、兩耳輪廓及特殊

痣、胎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

改，不得做數位影像的潤飾或補強，足資辨

識人貌，直4.5公分，橫3.5公分，人像自頭頂

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3.2公分及超過3.6公分，

白色背景之正面薄光面紙相片1張，不得使用

合成相片及鏡像相片，得繳交數位相片。

★提醒:不建議使用美肌照，甚至時下流行的

韓式相片都有可能因為相片經過修改或數位

影像潤飾或補強而無法使用。

★可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路申辦服務-國民身分證影像上傳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765上傳數位相片。



出生登記：

父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母姓或父姓，約定不成者

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年滿18歲有行為能力人得

依其意願選擇從母姓或父姓。

出生從姓宣導

性別平等宣導

「性別平等，從母姓或父姓一樣好」

「尊重不同性別取向，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